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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榆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
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

按照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吉林省玉米和大豆、稻谷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吉农农发[2025]3号）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国家和省政策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政策，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巩固稳粮扩豆成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二、核查范围、对象
1、核查范围。核查范围为合法耕地上玉米、大豆、水稻种植面积。具体包括土地确权面积、二轮承包面积和其他通过合法程序和手续获得的耕地等合法耕地上的种植面积，不包括国家及省明确退耕的土地、未经批准开垦耕种的土地或者禁止开垦耕种的土地等非合法耕地上的种植面积、虚报面积。
2、核查对象。核查对象原则上为全市范围内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包括农民、农业合作社、农场等）。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土地入股、托管等形式流转土地的（包括乡村机动地），补贴资金应发放给实际玉米、大豆、水稻生产者；流转双方另有商定的，经流转双方确认同意按双方商定意见办理。
3、核查依据。生产者符合核查范围的当年实际玉米、大豆、水稻种植面积。各乡镇街要结合本地实际对不可抗力灾害影响的面积予以核实确认，正常生产但遭遇的灾害面积给予补贴，保护农民合理收益，对违反生产规律、疏于管理等导致绝收的面积以及恶意骗补的面积不予补贴。
三、工作程序
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采取“生产者申报登记、小组核查汇总、村委会核查、乡镇核实公示、乡镇汇总审核上报、市级汇总抽查”的工作流程，保证全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信息准确，保护好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的切身利益。
1、申报登记核查。生产者当年玉米、大豆播种和水稻插秧结束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以组为单位向耕地所属村委会申报当年实际补贴面积，小组填写表一：《2025年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明细表）》，包括农户姓名、种植面积、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小组长审核确认。自主申报结束后，由村委会对全村生产者补贴面积基本信息情况进行再次核查确认，填写表二：《2025年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村汇总表）》，由村会计、村支部书记签字，加盖村委会公章，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归档，一份上报乡（镇）街政府农村经济服务科。
2、实行公示制度。村委会上报后，乡（镇）街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村委会核查确认上报的生产者补贴面积基本信息情况进行核实整理统计，并以村为单位进行张贴公示，每村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中注明乡（镇）街政府举报电话，并加盖乡（镇）街政府公章。公示期间，对群众有异议的基本信息要立即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应更正，确保基本信息真实准确。公示要留有照片备查。
3、乡（镇）街汇总备份上报。公示核实无异议后，乡（镇）街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填写表三：《2025年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乡镇街汇总表）》，由乡（镇、街）书记、乡（镇）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农村经济服务科科长、核查小组成员签字，加盖政府公章，综合服务中心公章，连同本乡（镇）街核查结果的函（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一同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机科。
4、市级汇总抽查。市农业农村局汇总全市补贴面积基本信息，对各乡（镇）街上报信息按一定比例抽查复核，复核后及时向财政部门提报资金拨付申请。
四、时间安排
我市2025年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要求7月20日前完成面积申报、核查、公示和上报工作。各乡（镇）街政府将表一、表二、表三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上报到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机科备份归档，以备核查。
五、工作要求
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是建立全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关键环节，事关生产者切身利益，各乡（镇）街政府务必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积极推进，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
1、明确工作责任。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并组织和指导辖区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负责制定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乡（镇）街政府具体负责统计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并组织相关人员对上报补贴面积进行核查，填写核查结果函，对本乡（镇）街补贴面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2、协同组织实施。各乡（镇）街应建立“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工作互补”的工作机制，要严肃工作纪律，对乡（镇）街、村、组不认真核实面积，弄虚作假申报面积，发生套取资金等违规违法行为予以严肃处理；对恶意填报虚假补贴面积数据的，一经查实取消当年补贴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要协调宣传部门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让广大生产者了解和掌握生产者补贴政策，取得群众支持和理解，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3、加强学习培训。各乡（镇）街应认真学习领会本方案精神，充分认识建立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制度的重要意义，深化理解工作方案工作要求和主要内容，准确掌握补贴范围、对象，严格把握工作程序，按照要求完成每一项工作程序。要加强对具体工作人员的培训，消化理解政策要求，明确工作程序，确保面积核查工作有序进行。

附件：1.《2025年榆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明细表）》
2.《2025年榆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村汇总表）》
3.《2025年榆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乡镇街汇总表）》

            榆树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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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榆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明细表）

	村公章：
	
	
	单位：亩

	序号
	组别
	姓名
	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
	开户行
	 合法耕地面积合计
	合法耕地玉米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大豆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水稻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其他作物种植面积
	农户签字

	
	
	
	
	
	
	
	
	
	
	
	

	
	
	
	
	
	
	
	
	
	
	
	

	
	
	
	
	
	
	
	
	
	
	
	

	
	
	
	
	
	
	
	
	
	
	
	

	
	
	
	
	
	
	
	
	
	
	
	

	
	
	
	
	
	
	
	
	
	
	
	

	
	
	
	
	
	
	
	
	
	
	
	

	
	
	
	
	
	
	
	
	
	
	
	

	
	
	
	
	
	
	
	
	
	
	
	

	
	
	
	
	
	
	
	
	
	
	
	

	
	
	
	
	
	
	
	
	
	
	
	

	合计
	
	
	
	
	
	
	
	
	
	

	村支部书记：
	
	
	
	
	
	村会计：
	
	
	组长：
	

	填表说明：
	
	
	
	
	
	
	
	
	
	
	

	1、各乡（镇、街）农村经济服务科于7月20日前将电子版公示相片、纸质和电子版明细，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机科。

	2、为便于纸质打印，将电子版中暂时不填的表格隐去，填报电子版时电子版不得删除行次或列次，不得改变表中格式。

	3、可参考本表制作补贴清册。

	4、有修改姓名或身份证号的在表中添加标记。

	5、其他作物：除了上述三种作物面积，剩余的作物面积都放在此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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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榆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村汇总表）

	                   村公章      
	
	
	
	单位:  亩

	序号
	组
	合法耕地面积合计
	合法耕地玉米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大豆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水稻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其他作物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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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支部书记：
	
	
	村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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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榆树市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面积调查表（乡镇街汇总表）

	乡（镇、街）公章
	                      综合服务中心公章
	                            单位：亩

	序号
	村
	合法耕地面积合计
	合法耕地玉米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大豆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水稻种植面积
	合法耕地其他作物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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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党委书记：
街道党工委书记：
	乡（镇）长：
街道主任：
	  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核查小组成员：
农村经济服务科科长：



